
全民共享經濟成果普發現金辦法總說明 
我國近年接連面對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美中貿易衝突、俄烏

戰爭等外在不安定因素影響，但所幸國人同胞齊心努力，以及政府各項

產業政策與優化投資環境等及早布局到位，在疫情期間經濟表現亮眼，

加以政府財政管控與資金運用調度得宜，一百十一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

稅課收入實徵數大於預算數，為讓民眾於疫後共享經濟成果，依據疫後

強化經濟與社會韌性及全民共享經濟成果特別條例第三條第十款及第四

條第一項規定規劃普發現金，並就普發現金之金額、資格、方式、時間、

應備資料或文件及其他相關事項，訂定全民共享經濟成果普發現金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共十條，其要點如下： 

一、本辦法之法律授權依據。(第一條) 

二、規範本辦法之主管機關，及得委任所屬機關執行或會同相關部會辦

理之事項。（第二條） 

三、普發現金之基準、金額與資格。（第三條） 

四、普發現金方式、期間及應備之資料或文件。（第四條） 

五、 得委託機關(構)等直撥入帳或造冊發放之對象。（第五條） 

六、普發現金之身分驗證及發放作業等事項，得委託金融輔助業者、金

融機構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辦理。（第六條） 

七、普發現金之監督、查核及追回款項機制。（第七條） 

八、辦理普發現金之機關(構)及承辦人員辦理本辦法相關事項之免責條

款。（第八條） 

九、蒐集資訊之規定。（第九條） 

十、本辦法施行日期。（第十條） 

  



全民共享經濟成果普發現金辦法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疫後強化經濟與社會

韌性及全民共享經濟成果特別條例第

四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為因應俄烏戰爭、美中經濟競爭等國際政

經變局，導致通膨壓力不斷上升與全球經

濟衰退風險，恐對社會民生需求帶來衝

擊，期藉全民普發現金，以減輕人民負

擔，讓民眾於疫後共享一百十一年度中央

政府總預算稅課收入實徵數大於預算數

之經濟成果，茲依疫後強化經濟與社會韌

性及全民共享經濟成果特別條例第四條

第一項規定，爰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財政部。 

本辦法所定事項，主管機關得委任

所屬機關執行。 

有關普發現金系統平台建置，由主

管機關會同數位發展部辦理。 

一、 第一項明定本辦法之主管機關。 

二、 第二項明定財政部得委任所屬機關

執行本辦法之事項。 

三、 第三項明定普發現金平台建置之權

責機關。 

第三條 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十月三

十一日以前，符合下列各款資格之一

者，得依本辦法領取新臺幣六千元： 

一、 於國內現有戶籍之國民。 

二、 各級政府機關因公派駐國外於國

內現無戶籍之人員及其具有我國

國籍之眷屬。 

三、 取得臺灣地區居留許可之無戶籍

國民。 

四、 大陸地區人民為國內現有戶籍國

民之配偶，且取得臺灣地區依親

居留、長期居留許可。 

五、 外國人為國內現有戶籍國民之配

偶，且取得居留許可。 

六、 香港或澳門居民為臺灣地區人民

之配偶，且取得居留許可。 

七、 前三款大陸地區人民、外國人、

香港或澳門居民離婚或配偶死

亡，其居留許可未廢止。 

八、 第三款至前款之人取得定居許

可，尚未設戶籍。 

九、 取得我國永久居留許可之外國

一、 第一項明定普發現金之基準、金額、

資格與認定時間，另各款之得領取資

格主要係參考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振興五倍券發放辦法(以下簡稱

五倍券發放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一

款至第九款規定及相關部會意見訂

定。 

二、 第二項主要係考量一百十二年十月

一日至十月三十一日在國內出生並領

有出生證明之新生兒，仍有未及辦理

出生登記，致無法依第一項第一款規

定領取；加以政府為讓國內更多目前

孕產家庭和孩子分享經濟發展成

果，將截至一百十二年底前出生之新

生兒列入符合領取資格，爰規定一百

十二年十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間在國內出生之國民，且其生母或生

父符合前項各款資格之一者，亦得領

取新臺幣六千元。另同時符合第一項

或第二項規定資格者，應擇一適用，

不得重複領取。 



人。 

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十月一日至

十二月三十一日間在國內出生並領有出

生證明之國民，且其生母或生父符合前項

各款資格之一者，亦得領取新臺幣六千

元。 

第四條 符合前條第一項資格者之領取

方式、期間及應備之資料或文件如下： 

一、登記入帳：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

三月二十二日起至一百十二年十

月三十一日止，由符合領取資格者

至主管機關指定之網站登記，輸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中華民國居

留證統一證號、全民健康保險保險

憑證(以下簡稱健保卡)卡號及其金

融機構或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郵局)之代號及金融帳戶

號碼入帳。 

二、實體自動化服務設備（以下簡稱

ATM）領現：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

四月十日起至一百十二年十月三

十一日止，由符合領取資格者至主

管機關指定之金融機構或郵局設置

之 ATM，輸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或中華民國居留證統一證號、健保

卡卡號領取。 

三、郵局領現：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

四月十七日起至一百十二年十月

三十一日止，由符合領取資格者親

自或委託他人備妥下列身分證明文

件，至郵局臨櫃領取： 

（一）領有健保卡者，應持健保卡。 

（二）未領有健保卡者，應持國民

身分證或中華民國居留證

等身分證明文件。 

（三）委託他人領取時，應同時出

具受託人具照片之身分證

明文件，領取時由受託人簽

一、第一項明定符合前條第一項資格者之

領取方式、登記或領取期間及應備之

資料或文件。本項第三款序文所稱身

分證明文件包含健保卡、國民身分

證、中華民國居留證；其未領有健保

卡，且未領有國民身分證者，得以戶

口名簿正本或戶籍謄本正本為身分

證明文件，委託他人領取。 

二、第一項各款領取方式之登記或領取期

間主要係參考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振興三倍券及五倍券領用期

間，訂定本次普發現金登記或領取期

間為郵局領現起始日起六個月至第

六個月當月月底為登記或領取截止

日；登記入帳及 ATM領現亦以上開第

六個月當月月底為截止日，致各項領

取方式之登記或領取期間均逾六個

月。 

三、第二項明定符合前條第二項資格者之

領取截止時間、領取方式及應備之資

料或文件，說明如下： 

(一)參酌五倍券發放辦法第四條第二項

規定之精神，另行規範領取截止日期

及領取方式，以保障新生兒領取之權

益。 

(二)定明一百十二年十月一日至十二月三

十一日間在國內出生之國民，並領有

經公、私立醫療機構或合格助產士等

出具之出生證明，且其生母或生父於

一百十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前符合前條

第一項各款資格之一者，得備妥下列

身分證明文件，至郵局領取： 



收。 

符合前條第二項資格者，應於中華

民國一百十三年一月三十一日以前，備

妥出生證明及其生母或生父之身分證明

文件，至郵局臨櫃領取。 

1.生母或生父代替新生兒領取時，應持

新生兒之出生證明、生母或生父之身

分證明文件。 

2.如生母或生父委託他人領取時，參酌

第一項第三款第三目規定，受託人應

持新生兒之出生證明、生母或生父之

身分證明文件，並同時出具受託人具

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 

第五條 符合第三條第一項資格，且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得委託相關機

關或委辦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

直接撥入其帳戶或造冊發放，亦得委託

金融輔助業者，辦理直接撥入其帳戶： 

一、符合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資格。 

二、領有勞工保險之年金給付、勞工職

業災害保險之年金給付、國民年金

各項年金給付(含原住民給付)、老

年農民福利津貼、農民退休儲金、

勞工退休金之月退休金、身心障礙

者生活補助費或中低收入老人生

活津貼。 

三、 經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屬

機構以直接入帳方式發給就養給付

之退除役官兵。 

四、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安

置之兒童及少年。 

五、無設置 ATM 或無郵局之偏鄉地區民

眾。 

六、矯正機關之收容人。 

直轄市、縣（市）政府得為前項第

四款受安置兒童及少年開立金融機構

或郵局帳戶。 

一、 為加速普發現金作業，並顧及部分

民眾因所處環境限制無法親自領取

現金等情事，爰於第一項明定相關

領取措施，並規劃於第四條所定領

取始日前，直接撥入帳戶或造冊發

放。至第一項第一款之發放時間，

由數位發展部洽外交部確認發放作

業及時間後發放。 

二、 第一項第二款所定勞工保險之年金

給付，係指老年年金、失能年金及

遺屬年金；勞工職業災害保險之年

金給付，係指失能年金及遺屬年

金；國民年金各項年金給付(含原住

民給付)，係指老年(基本保證)年

金、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及遺

屬年金。 

三、 第一項第三款係將經國軍退除役官

兵輔導委員會所屬機構以直接入帳

方式發給就養給付者，列入得直撥

入帳或造冊發放之對象；其餘方式

領取就養給付者，仍應依第四條第

一項規定之方式領取。 

四、 第二項明定經直轄市、縣（市）政

府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安置之兒童及少年，直轄市、縣（市）

政府得為其開立金融機構或郵局帳

戶。 

第六條 普發現金之身分驗證及發放作

業等相關事項，主管機關得委託金融輔

助業者、金融機構及郵局辦理。 

定明財政部得委託相關機構辦理普發現

金業務等相關事宜，其委託以行政契約為

之。 



第七條 主管機關與數位發展部得監

督、查核前條金融輔助業者、金融機構

及郵局辦理受託事項之情形。發現有未

配合監督、查核或違反本辦法規定者，

主管機關得停止撥付並追回已撥付款

項。 

定明財政部與數位發展部具有監督、查核

權，並規範未配合監督、查核或違反本辦

法規定之處理方式。 

第八條 各級政府機關、公營事業機構辦

理本辦法相關事項，各級承辦人員對非

由於故意、重大過失或舞弊情事所造成

之金額短差，得依審計法第七十七條第

一款規定免除全部之損害賠償責任，或

免除予以糾正之處置。 

民營事業機構辦理本辦法相關事

項，各級承辦人員對非由於故意、重大

過失或舞弊情事所造成之金額短差，得

免除相關行政及財務責任。 

主管機關得投保責任保險，以填補

因普發現金經結算後有金額短差之損

失。 

一、 第一項明定各級政府機關、公營事業

機構辦理本辦法相關事項之免責規

定。 

二、 第二項明定民營事業機構辦理本辦

法相關事項之免責規定。 

三、 第三項明定財政部或所屬機關得投

保責任保險，填補因普發現金結算

後金額短差之損失。 

 

第九條 主管機關及數位發展部為辦理

普發現金業務所需，得請求相關機關

（構）、法人或團體提供必要資料。 

定明辦理本辦法普發現金業務所需蒐

集之必要資料，得請相關機關（構）、法

人或團體提供之規定。 

第十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

三月二十日施行。 

定明本辦法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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